
本件先予公開無限制公開事項之附件 ,其餘有應子限制公開事項或涉及著

作權者 ,另 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

司法院

狂3｛ 7︳ ＿9

雄牧作

法規熊憲法審查暨哲時處分答辯書 V↓ °o

案   號 113年度憲立字第 1號 、l13年度憲國字第 1號 、113年度

憲國字第2號 、113年度憲國字第 3號

相 對 人 立法院

代  表  人 韓國瑜

機 關 代 表 黃國昌

1 為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行政院 、總統賴清德 、監察院等聲請法規範

2 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依法提出答辯事 :

3   答辯之聲明
碎 聲請人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行政院 、總統賴清德 、監察院之聲請應

5 子駁回。
b   答辯之理由
7壹 、就聲請人立法委員柯建銘等51人 (下稱聲請人一)、 聲請人行政院(下稱

8   聲請人二)、 聲請人總統賴清德(下稱聲請人三)、 聲請人監察院(下稱聲

9   請人四),針對相對人立法院於民國(下同)l13年 5月 28日 修正通過之「立

l0   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暨修正條文以及增訂 「中華民國刑法」第141條

11   之1進行法規範憲法審查 ,並依憲法訴訟法第43條規定請求 鈞庭為暫時

12   處分。相對 主張係 鈞庭應為不 理之裁定 。就此部分之論述 ,

必   礙於就審期間不足及相對人內部分工 ,相對人將以另狀為具體說明。本

1碎   陳述意見書 ,就 ︳本朵立法程序並無明顯重大瑕疵」、「單法院職權行使

h 法培訂 暨修正條 文 、增訂 中華民國 岩 第 141篠 之 l部分
,符合 法律 明確

17

基違反 憲法施 關舉求〕b   性原則」以及 「增訂中華民國研l!法第141篠之1並

等三個重要課題 ,先子敘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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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貳 、本朱立法程序並無明顯重大瑕疵 :

五一、l13年 5月 28日 修正通過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暨修正條文以及增訂

3   中華民國刑法第141條之l(下稱系爭相關規範),已依立法院相關規範踐
↑   行合法之議事程序完成三讓 ,立法程序並無明顯重大瑕疵。依司法院大
5   法官向來採取之審查基準 ,就立法院曾否踐行議事應遵循之程序 ,除明
b   顯

一
井氐觸憲法者外 ,乃立法院內部事項 ,屬 於國會依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

?   之範圍 ,並非憲法法庭所得審查之對象。
8二 、前開原則、審查界限及基準 ,業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2號 、第499號
9   解釋敘明 ,並經大法官於後續所為之相關不受理決議所遵循 :

10(一 )按 「依民主憲政國家之通例 ,國 家之立法權屬於國會 ,國會行使立法權
l1   之程序 ,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內 ,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 ,議事
12   規範如何踐行係國會內部事項。依權力分立之原則 ,行政 、司法或其他
l3   國家機關均應予以尊重 ,學理上稱之為國會自律或國會自治。又各國國
l碎   會之議事規範 ,除成文規則外 ,尚 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 ,於適用之際 ,

15   且得依其決議子以變通．而由作此主張之議員或其所屬政薰自行負擔政
16   治上之責任 。故國會議事規範之適用 ,與一般機關應依法規嚴格執行 ,

17   並受監督及審查之情形 ,有所不同」、「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
18   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 ,亦即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
19   者 ,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l任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
20   立之重大程度 ,如尚有爭議 ,並有符調查者 ,即非明顯 ,依現行體制 ,

Σl   釋憲機關對於此種事實之調查受有限制 ,仍應依議會自律原則 ,謀求解
22   洪 。」(釋字 342號解釋文及理由書參照 )、 「所謂重大 ,就議事程序而
23   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 ,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
“   之基本規範 。」(釋字 499號解釋文參照)。
25(二)在司法院大法官既往案例中 ,已建立議會自律原則審查基準 :

坌6  1.有 關國安會議等三法之審議程序 ,釋字 342號解釋文明文揭示 :「其
27   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 ,雖未經確定 ,但尚不涉及憲法關於法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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坌5

26

27

之基本規定。除此之外 ,真 曾否經 泱通過 ,因 尚右爭議
,非經調查 ,

無ㄔ廷確認 ．依離開意旨 ,仍應由且法院自行認定 i並於相當期間內議

決補救之」。

2.於立法委員林為洲等 38人就前蟾基石楚建設特別條例聲請釋憲之不受

理決議案例中 (聲請案號 :會 台字第 13668號 ),亦再次肯認「各國國

會之議事規範 ,除成文規則外 ,尚 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 ,於適用之際
,

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 ,兩 由作此主張之議員或其所厲政黨自行負擔

政治上之責任 。是立法院之選擇適用會議規範第 53條 ,係行使議事

規範選擇權 ,除牴觸憲法者外 ,原則上仍屬其議事自治範圍」。

3.有 關第六屆監察院人事同意權案 ,就立法院停止被提名人毛說明及答

鞠毛決議 ,憲法法庭 l09年度憲一字第 5號不受理決議表示 :「原定

審查會議程 ,因議事杯葛 ,致無法進行被提名人之說明及詢答 ,全院

委員會爰於 7月 16日 下午表決通過 ,本案停止說明及詢答 ,並作成

系爭決議一 ,嗣於盟日依既定議程作成系爭決議二 。是系爭決議一及

一

均碌國會餓事規範之踐行癌爾會內部李壞 ,其南無明顯牴觸憲法之

重大瑕疵 ,依國會自律原兵ll,釋憲櫼關自應予以尊重」。

4.準此 ,前揭案例均一再宣示 ,當立法院就相關議案之審議程序並無重

大明顯瑕疵 ,依國會自律原則 ,釋憲機關必須予以尊重。本案相關立

法程序完備 ,絕非未賦子少數黨表達意見之機會 ,亦非聲請人一、二

所聲稱 「決而未議」。

三 、本案系爭相關規範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l13年 4月 1日 報告及詢

答完畢 、l13年 4月 3日 舉行 「啟動國會改革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法

案┘公聽會、l13年 4月 10日 舉行 「如何落實國會調查/聽證權以有效監

督行政機關 ,並避免侵犯人民自由/隱私權」公聽會、113年4月 11日 舉

行「如何落實國會調查/聽證權以有效監督行政機關 ,並防範機密外洩

危害國安」公聽會、l13年 4月 15日 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排案審查完竣
,

並於l13年 5月 8日 、l13年 5月 16日 經兩次黨團協商 ,因無法達成協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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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識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1條之1規定 ,於一個月協商冷凍期後 ,

2   交院會定期處理 ,立法程序及時程均符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相關議事
3   前例 ,並未喪失程序之正當性 。
碎 四、努請人一泛稱本件立法委員就規範內容欠缺實質討論及充分辯難 ,並喪

5   失理性溝通及相互說服機會、立法過程只洪未議云云 ,並非事實。本件
b   委員會審議階段曾歷經報告及詢答階段 ,並進行三場公聽會 ,且於l13
7   年4月 15日 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自上午9時審查至當日下午15點39分 ,並
8   非未給予少數黨意見表達之機會 ;攻查 ,立法院各委員會審查法律案 ,

少   就部分條文或全案進行保留後送出委員會交付協商 ,不僅乃議事常態 ,

10   更係符合相關議事規範。尤有甚者 ,即使逕子抄匕過委員會審查 ,採取逕
1王   付院會二讀之方式 ,亦屬合法之程序 ,此等議事前例所在多有。例如 ,

12   公民投票法於l08年修正時 ,在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之主導下 ,於 l08
必   年5月 17日 一讓會即逕付二讀 ,於一個月協商冷凍期經過後 ,在 l08年 6
1再   月17日 協商無共識當日即進行表決 ,並在院會完成二 、三讚立法程序 。
15   就本案而言 ,在法案審議過程中 ,歷程完整之委員會審查、委員會黨團
16   協商與院會黨團協商之程序 ,並於院會討論時 ,亦逐條討論、逐條表決 ,
17   較諸前揭由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國主導推動之公民投票法修正 ,本案之
18   議事程序更為完備 ,絕非聲請人一所謂洪而未議 。更何況 ,本案最後三
l少   讀通過之條文內容 ,有高達近半數之條文係依照民主進步黨所提之再修
20   正動議修正通過 ,充分印證尊重立法院少數鱉意見之議事程序。關於系
21   爭相關規範之審議過程 ,可參照 「修正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
22   及增訂

「
中華民國刑法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之

23   審議過程┘【附件l】 。
必 五 、依前揭司法院大法官釋字342號解釋文之審查基準 ,聲請人一所指稱之

Σ5   程序瑕疵 ,．l生質上既須另經調查始得確認是否存在 ,自 不該當司法院大
2b   法官在先前案例中所要求之 「明顯」瑕疵 ;此外 ,相 關程序均符合相關
27   議事規範及前例 ,並無喪失程序之正當性之情形 ,自 不構成 「重大」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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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記 :

2(一 )聲請人一所稱於委員會未經實質討論、黨團協商未就條文內容為實質協

3   商、院會時未實質討論等各項指控 ,承前開說明 ,均屬無據 。聲請人所

碎  稱委員會審議少數黨之草案時經提出散會動議使草案無法進入逐條討

5   論 、協商時討論之內容、院會時除各黨團再修正動議之議案外是否需宣

b   讀 、是否給予少數黨之立法委員充分發言機會、表決方法等 ,係政鮆政

7一  治互動的政治過程 ,只要不逾越民主原則之範疇 ,即屬國會內部自律事

8﹀   項 ,釋憲機關宜遵循過去慣例尊重國會自治 ,避免以司法權過度干預立

少   法政治過程 。
l0(二 )應特別說明者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5條規定 :立法院議案之表決方

ll   法有口頭表決、舉手表決、表決器表決、投票表決及點名表決等 5種 ,

12   其中第 1種至第4種表決方法之採用 ,由 主席決定宣告之。即是否採用

13   口頭表洪一舉手表決、表洪器表決或投票表決等表決方法
,授權由主席

1碎   裁量決定 。準此 ,本案立法院第 ll屆 第 1會期第 15攻會議 (l13年 5

15   月 17日 ),處理延長開會時間之動議 ,因有異議 ,主席宣告按鈴 7分鐘 ,

1b   請議事人員分發表決卡 ,因現場混亂 ,及部分委員抽出其他委員之表決

17   卡 ,主席乃依法決定改採舉手表決 ,完全符合上開規定。聲請人一以立

18   法院 30幾年來未採用舉手表決而認定本案舉手表決違法 ,顯係不了解

l少   上述規定所致 ,更漠視立法院各委員會以舉手表決為常態 ,況且 ,主席

20   雖採用舉手表決方法 ,但基於尊重少數黨團的要求 ,對其所提採用點名

21   表決方法 ,仍逐條均予以處理 。
22(三)承上 ,舉手表決本屬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5條明定之表決方法 ,為

23   合法有效之表決方式 ,亦為立法院委員會迄今仍持續使用之表決方法 ,

2冷   已如前述。本案採用舉手表決之過程業經立法院全程錄影並透過網路直

25   播 ,公開於全體國人之前 ,並無聲請人一指稱之難以釐清立法委員及其

扔   所屬政黨之政治責任問題。至於舉手表決是否就可否兩方依攻為之 ,本

27   屬立法院得自行決定範疇 ,於表決結果不生影響 ,更難謂符合 「重大瑕
第 5頁 !共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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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之要件。當特殊狀況下不易採行可否兩方依次行之時 ,實務上均採

贊成者單方呈現表決結果 ,只將正面付諸表決 ,即宣布結果 ,仍生效力 ,

如贊成人數超過在場人數之半數即為可洪 ,如不超過在場人數之半數 ,

形同否洪 ,亦符合多數決之民主原理與國會議事自律 ,本非有明顯重大

瑕疵之可言 ,所做決議與通過法律當屬有效 。例如 ,立法院第 2尸山第 6

會期第 18次會議 (84年 12月 29日 ),處理變更議程提案 ,採用表決

器表決 ,惟因表決器顯示人數與在場人數不一致 ,主席表示有權決定採

行何種表決方式 ,乃改採舉手表決 ,採贊成者單方行之 (表決結果 ,在

場委員 55人 ,贊成者 49人 ,多數 ,通過)(詳見周萬來 ,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逐條釋論 3版 ,頁 69-70,2019年 ;民國 84年 12月 29日 立法

院第二屆第六會期第 18攻會議紀錄(節本)。 )【 附件 2】 。

綜上所述 ,本案立法程序並無明顯重大瑕疵 ,聲請人等之聲請應子駁回。

系爭相關規範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

聲請人一於暫時處分裁定書主張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25條第1項 「反質

詢」、第2項 「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之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云云 ,顯屬

誤解 :

按「法律明確性要求,非謂法律文義應具體詳盡而無解釋之空間或必要。

立法者制定法律時 ,自 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

案之妥當性 ,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 ,包括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

念而為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 ,自 立法 的與 浩 系整礎關琳目

事牽是否屈於 所欲規飽之對象 , 為一般

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所者 ,即無違反法律研

確性原長ll(釋字第432號 、第521號 、第594號 、第602號 、第690號 、第

794號及第799號解釋參照)。

25二 、學者在針對 「法律明確性原則 」進行闡釋時 ,也不斷強調 「『法律預先
26   告知』及『執法準據明確』的功能 ,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內實現汀法律明
27   確性』和 『授權明確性』的原則 ,雖有 『明確』的文字 ,但作為憲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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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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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術語 ,有其特殊的意涵 ,不能以
『明確』的通常文義加以理解。」

(參照賴英照 ,法律明確與法律解釋一評憲法法庭 l12年憲判字第 5

號判決 ,台灣法律人第28期 ,頁 18一 19,2023年 )【附件3】 。黃舒芃教授

亦指出 ,「針對 『什麼樣的法律內容才算是「足夠明確」』的問題 ,並不

應該單純從語義內涵的角度來加以考察。因為 ,在語言內容本極具有多

義性 ,並且會隨著不同使用脈絡而引發各種解釋爭議的前提下,一旦
『法

律是否 (足夠)明確』的問題 ,被化約為
『法律語義內容是否 (足夠)

清楚明瞭』的問題 ,便很容易陷入不斷追究
『什麼樣的內容才算明確』

的循環。」、「我國憲法所要求的法律明確性 ,同樣具備其
『劃清立法與

行政界線』、『確保 (限制基本權利之)法律規範足以鞏固立法者主導地

位』的制度功能」,由 此可見 ,涉及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政治互動
,非

涉及基本權利之限制 ,法律明確性原則的要求並非絕對┘(參照黃舒芃 ,

法律明確性原則的制度功能評一司法院釋字第702號解釋對法律明確性

原則之認定 ,裁判時報 N0.17,頁 l0-14,2012年 l0月 )【附件4】 。許宗

力大法官則引用英國法官LordMorris所提出的「薄冰原則」,主張「以

法律只要指出薄冰區所在 ,報受規範者得以預見行為有受處罰的風險為

已足 ,而不以確信其行為之╛望匯四吐生」。(參照許宗力 ,論法律明確性

之審查 :從 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談起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41卷

第4期 ,頁 1707,2012年 )【附件5】 。學者蘇永欽於 《喬太守式的分權 ,

灑狗血般的人權 :簡評政治壓力鍋煮出來的五八五號解釋》中,亦論及 :

「司法審查也如兩面刃,過於輕率的人權判斷 ,不但不能補多數決的缺

陷 ,反而會嚴重侵蝕民主政治的根基 。」、「針對未來人事物的立法
,不

可能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規範彈性 ,否則不是造成法律很快就呈現畸種畸

輕 ,就是造成太大的修法負擔 。因｝ㄣ不是任何不確定概念或概括條款都

當然違反明確 性 的舉 表 ,依 盡 法 除才土提 出比 一原 貝心後
,很快就把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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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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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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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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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子大幅降低 ,認為只有在 『矽l｜外情 才能認定法律造反』 明確性原則

的疑處全部消除是無法期待的因為立法要把 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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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對象及規範強度的特殊情形』．)．故劈務上 ,被認定違反明確．｝生原貝ll的

2 法律 ,基塞可數 。我國大法官對此一原貝lj的操作 同樣在 示後 即走向

3   墓峚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70期 ,頁 52-54,2005年 5月 【附件6】 )
碎三 、過往大法官解釋、憲法判決對於下列案例 ,並未認定違反法明確性原則 :

5(一 )釋字 432號解釋中,對於會計師法第三十九條第六款規定 :「其他違反
6   本法規定坴」,以違反會計師法為構成會計師之懲戒事由 ,其範圍應屬
7   可得確定 。同法第十七條規定 :「會計師不得對於指定或委託事件 ,有
8   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係在確立會計師之行
9   為標準及注意義務所為之規定 ,要守

一

會計師作為專門職業人員所不筮蛋

10   見 ,亦係:維迷會計師專業∴素質 ,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與法律明確性原
1l 貝心及 宙法第十五條保陣人 民工作摧之 鱟 旨 無道苦 。

12(二)釋字 545號解釋中,對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布之醫師
l3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 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 ,得處一個
l碎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所謂 「業務上之違法行
15   為」係指醫師於醫療業務 ,依專業知識 ,客觀上得理解不為法令許可之
16   行為 ,此既r艮於執行醫療業務相關之行為而違背法令之規定 ,並非泛指
17   醫師之一切違法行為 ,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 ;所謂 「業務上之不正當行
18   為」則指醫療業務行為雖未達違法之程度 ,但有．l子

一
於醫學學理及醫學倫

19   理上之要求而不具正當性應子避免之行為。法律就前揭違法或不正當行
20   為無從鉅 細扉送悉加規定 , 因 以 不 確定法律概念子 弗:盆以 ,惟其涵鼓於

Σ1   個兼中並非不能組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
22 定及 判 新 ,並可由司法慈奩子 以 雄 認 ,貝lj與法律 明雄 性 原貝lj尚無不合 ,

23   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亦無牴觸 。
“ (三 )釋字 602號解釋對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四日制定公布之公平交易法

25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 多層次傳銷 ,其參加人如取得佣金 、獎金或
2b   其他經濟利益 ,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 ,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
Σ7   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 ,不得為之 。」其中所稱 「主要」、「合理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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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標準 ,係以參加人取得經濟利益之來源 ,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

之價格為判斷 ,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且多層次傳銷之營運計畫或組織

之訂定 ,傳銷行為之統籌規劃 ,係 由多層次傳銷事業為之 ,則不正當多

層次傳銷事業之行為人 ,對於該事業之參加人所取得之經濟利益 ,主要

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 ,而非基於參加人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

市價 ,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 ,非不得預見 ,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認

定及 判斷 ．符合法簿 明雄 性 原 則 。又同法第三十五條明定
,以違反上開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為犯罪構成要件 ,與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

明確性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 ,且為維護社會交易秩序 ,健全市

場機能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所必要 ,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 ,與憲法第八條 、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財產權之意旨,尚無

違背 。

憲法法更 112年憲判字第 11號判決 ,明確表示 :「刑罰明確性原則固不

當然限制立法者依其刑罰規範建構之需,衡酌立法相關因素而選擇適當

之法律概念與用語 ,包括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建構刑罰構成要件
,

然其客觀可罰性範圍 ,須具有得以法律解釋方法子以解釋、限定之可能

性 ,亦即得以其所渴法律規定脈絡下之相關要素予以限定 ,從而使刑事

法院於審查、判斷個案事實是否該當系爭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繫之構成要

件時 ,客觀上有一定共同遵循之適用指標 ,俾於解釋適用相關刑罰規定

時 ,得以之為據而盡可能排除刑事法律可罰性範圍之不明確疑義」,即

符合刑罰明確性原則。在此基準下 ,憲法法庭針對刑法第 146條 第1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者 ,處 5年

以下有期徒刑」,並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同條第 2項規定 :「 意圖使

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亦 同。」亦

未違反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及刑罰明確性原則 。

按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

時 ,有 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為 憲法增修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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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條第 2項 第 1款所明定 ,該款之 「質詢」並無遭質疑違反法律明確

性 ,何以「反質詢」即違反法律明確性 ?質詢權既為憲法所賦子立法委

員對於上開行政官員的權利 ,在 質詢的過程當中 ,受 質詢之行政官員自

應理性地為政策辯護 ,憲法及法律並沒有賦子行政官員質詢立法委員之

權利 ,被質詢人自不得為反質詢之行為 ,以求權責分明 ,此非受質詢人

作為行政官員就其職務範圍所不能預見 ,亦係維護憲法所定行政院對立

法院負責之權力分立制度 ,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實務上 ,在地方議會

議事規則中,本即有 「反質詢┘之用語及概念 ,諸如臺北市議會議事規

則第 33條第1項 第 1款 :「議員質詢事項 ,不得拒絕答覆 ,並不得反質

詢 。┘、臺南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 :「議員質詢事項 ,

不得拒絕答覆 ,並不得反質詢 。」均有規範 ,相較地方議會 ,中央國會

議員質詢所涉之公共利益往往更為重大且影響範圍更廣 ,立院職權行使

法增設之罰鍰規定並未輕重失衡 ,而係為增進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 ,自

無所謂違反 「法律明確性原則」或 ︳比例原則」等問題 。承上 ,有 關藐

視國會之行為部分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5條第 2項亦於明確例示「不

得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料 、隱匿資訊 、虛偽答復」等四種態樣後 ,再

寫明 「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依據法條文義及立法目的與法體系

整體關聯性觀點觀察自非難以理解 ,亦非受規範之被質詢人所不能預見。

再者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 ,出現反質詢或藐視國會行為時 ,

必須先經主席制止其行為之程序 ,經由此制止程序卻仍再度違反 ,方會

交由立法院院會討論 ,依其具體情節是否有處以被質詢人罰鍰之必要。

經由此等嚴謹的程序後 ,受處分者並得提起行政訴訟 ,由法院審查予以

認定及判斷。法律雖就 「反質詢」、「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無從鉅細扉

遺悉加以規定 ,因 而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及概括條款予以規範 ,惟其涵義

於個案中,尚非不能經由立法院院會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

及判斷 ,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 ,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無不合 。

事實上 ,觀諸法院組織法第九十五條所規範 「蔑視法庭┘之規定 ,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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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構成要件上 (違反法官所發維持法庭秩序之命令 ,致妨害法院執行職
2   務 )、 發動程序上 (經制止不聽)與法律效果上 (處三月以下有期徒刑、
3   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與聲請人一等所指摘之系爭規定相較 ,

再   系爭規定論其實際更無所講有違反 「法律明確性原則」或 「比例原則」
5   之問題 ,更當無所蠲違反憲法價值之處 !

b肆 、中華民國別法第141條之1規定並無違反憲法相關要求 :

7一 、對於在立法機關所進行之正式程序中為虛偽陳述 ,課子刑事處罰並未違

8↓   反憲法相關要求 :

9(一 )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基於使立法機關能「主動獲取行使職權

lO   所需之相關資訊 ,俾能充分思辯 ,審慎決定 ,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

l1   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肯認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子之

上2   立法職權 ,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之同時 ,亦將立法

必   機關之資訊獲取權 ,自 釋字第 325號解釋所限縮之 「文件調閱權」,進

1碎   一步擴及 「聽證調查權」。在釋字第 585號解釋中,大法官表明 :「 立法

15   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 ,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
上b   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必要時
17   並得經院會洪議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

18  表示意見」。
l少 (二)而針對立法院之 「鋼查權」,釋字第 585號解釋固然表示立法院 「得對

炃0   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 ,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 ,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21   然此處之說明 ,性質上應屬 「例示」而非唯一手段 。廖元豪教授指出 ,

支   「我國通說認為刑罰與行政罰並無本質之不同,因 此課處刑罰與罰鍰似

23   無太大差異」。其強調從大法官一再拒絕接受「除罪化┘(以行政罰或民
必   事制裁代替刑罰)的趨勢來看 ,「刑罰」甚至也未必是 「侵害較嚴重之

25   手段」。更何況 ,刑罰尚須移送檢察官偵查起訴 ,再由法院審判定罪後
塈石   方能執行 ,比起立法院直接就可課處的罰鍰 ,在程序上更節制而保障相
27   對人 。準此 ,以刑罰作為調查權之擔保 ,只要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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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非憲法所不許 (參照廖元豪 ,論立法院調查權的界限與範圍 :釋字第五
2   八五號解釋與美國經驗的參照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78期 ,頁 86-87,
3   2006年 1月 【附件 7】 )。
碎 (三 )此外 ,對於釋字第585號解釋之射程範圍 ,亦得解釋為僅係指對於 「違

5   反資訊提供之協力義務」(例如 :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席、無正當理由拒
6   絕提供資料),限於以課處罰鍰之方式 ,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促其履
7   行協力義務。釋字第585號解釋此段陳述 ,並無意將對立法機關之職權
8   行使造成更高危害之 「提供內容不實之虛偽陳述」,限制在僅得以報鍰
少   之方式處罰 。按 「拒絕提供 管訊 ︳之協力義務之造反 ,與 「就重要 關係
l0

ll 之求 留 、以及違反義務 造成之守害 , 相 同 , 理論上自應予以區別

12   對待 ,課子內容不同之處罰 ,立法機關就處罰種類之選擇 ,本有一定之
13   立法選擇空間。
l碎 (四 )在檢察官偵辦個案犯罪與法院針對個案進行司法審判之脈絡中,亦係為

15   了刑罰追訴權與司法權之公正行使 ,有賴於正確資訊之獲得 ,而課子人
1b   民提供正確資訊之義務 。對於 「拒絕提供資訊」以及 「就重要關係事項
17   提供虛偽不實資訊」兩種性質不同之違反義務行為態樣 ,在立法上課予
18   內容不同之處罰。以證人為例 ,對於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為證言 ,

19   刑事訴訟法第 178條第 1項規定「證人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而不到
20   場者 ,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 ,並得拘提之 ;再傳不到者 ,亦
21   同」。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 1項 、第 2項亦規定 :「證人受合法之通
釳   知 ,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 ,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23   「證人已受前項裁定 ,經再次通知 ,仍不到場者 ,得再處新臺幣六萬元
邱   以下罰鍰 ,並得拘提之」相對地 ,對於證人為虛偽之陳述 ,則於刑法第
Σ5   168條規定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 ,證人、
2b  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供前或供後具結 ,而為虛偽陳
27   述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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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僅影響個案裁判正確性之司法案件中,立法者對於提供不實證言者 ,

尚得課子刑事處罰 ,在影響層面更為廣闊、更為深刻之立法機關職權行

使之脈絡 ,對於就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之違反義務者 ,立法機關自

得於立法政策之形成上 ,選擇課子刑事處罰之手段 ,特別係對於較一般

人民對於立法機關負有更高之公法義務之公務員 ,尤其如此。

對於在國會為虛偽陳述者 ,立法機關得以合憲地課子刑罰 ,我國學者亦

多採取肯定見解。例如 ,學者廖元豪表示 ,在釋字第 585號中「大法官

所稱之 『罰鍰』似應解為
『例示』而非唯一的手段 。何況在大法官多號

解釋來看 ,『刑罰』與 『行政罰』似無本質之差異。立法者採取刑罰 (而

非行政罰 )而對人民違法行為加以制裁 ,也鮮少被認為逾越
『最小侵害

原則』」。廖元豪教授指出 :「在釋字第 517號解釋理由書 ,大法官更具

體指出 :『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

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 ,

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 ,苟未逾越比例原則 ,要不能遽指其為違憲』」。從

而廖元豪教授認為 ,「 以刑罰制裁不實陳述者 ,並未達憲」。(參照廖元

豪 ,立法院能否處罰撒謊的人民?:立法院調查權的界限 ,月 旦法學教

室 164期 ,頁 8,2016年 6月 )【 附件 8】 李惠宗教授也主張「對於國會

調查權之行使有ㄗ＿日一礙或為不實陳述者 ,應有處罰的規定。蓋於刑事個案

對於證人有偽證罪之處罰 ,對於無正當不到場之證人 ,尚得拘提管收。

而國政調

一

查權行使之際 ,通常其重要性不會小於個案刑事案件的處理 ,

依 『舉輕以明重』之法理 ,影響層面較輕微之個案毋ll事案件 ,尚容許對

證人處罰 ,對於影響層面更重大的國政調查權 ,更應該有處罰權」(參

照李惠宗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應有的法制設計 :從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

出發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78期 ,頁 l02,2006年 1月 )【 附件 9】 。

中華民國刑法第141條之l,構成要件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律效果亦

無違反比例原則 :

聲請人二指稱系爭法律二關於藐視國會罪之規定 ,保護法益不明、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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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憲法上重要之公益目的、構成要件違反法律明確性與刑罰最後手段性原
2   則云云 ,顯有誤會。按藐視國會︴罪之制定 ,可確保立法院行使職權獲取
3   資訊之真實性 ,為許多法治先進國家之普遍立法形式 ,其所保護法益均
碎   肯認為 「確保國會資訊獲取之正確性」,並無不明確之處 ,亦未違反上
5   述法律原則 。
6(二 )系爭法律二保護法益明確 ,僅規範公務員受有刑事處罰 ,本係立法機關
7   於立法政策上之選擇裁量。按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 ,有 向行政院院長及
8   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比為憲法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
θ   所為制度性之設計」、「鑑諸行政院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故凡行
l0   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 ,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外部干涉
ll   之人員外 ,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
12   備詢時 ,有應邀說明之義務 。」(釋字461號解釋參照 )、 「違反行政法上
13   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
1猝   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 ,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 ,苟未
15   逾越比例原則 ,要不能遽指其為違憲。」(釋字517解釋理由書參照 )。
l石 (三 )為確保質詢、聽證等制度之運行 ,輔助立法院各項憲政權力之行使與憲

17   政功能之發揮 ,制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與配套之刑法藐視國會罪 ,確保
18   立法院行使職權所獲取資訊之真實性 ,其保護法益並無不明確之處 ,聲
l夕   請人二稱保護法益不明 ,無從確認為何具備公務員身分者才能侵害該法
20   益云云 ,顯有誤會。立法院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21   到會備詢 ,為憲法第67條第2項所明定 ,公務員應邀說明之義務亦經釋
22   字461號解釋在案 ,就此項義務之執行方式 ,違反之處罰 ,究採行政罰
23   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
必   欲達到之管制效果 ,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外國立法例中 ,有 關藐視國
25   會罪部分 ,的確不乏處罰非公務員之立法例 (詳如後述 ),惟比攻立法
2b  者於制定藐視國會罪時 ,僅選擇公務員做為刑法處罰對象 ,乃係基於穩
27   健謹慎之考慮 ,針對就國家負有更高忠誠義務之公務員之虛偽陳述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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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予刑事處罰。此本屬於立法機關之政策選擇問題 ,並非係認為具備公務
2   員身分者才能侵害該法益 ,聲請人二對比顯有誤會。
3(四 )系 爭法律二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 :聲請人二指稱系爭法

再   律二構成要件 「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涵蓋過廣 ,刑法並非禁止所有
5   的虛偽陳述 ,只有當某種虛偽陳述可能導致法益侵害 ,方有施以刑罰之

b   必要性云云 。惟查 ,「 重要關孫事頊」、「虛偽陳述」之用詞與我國刑法

7．  偽證罪之構成要件相同 ,並非此次立法所獨滄ll,系 爭法律二為保障國會

8一  所獲取資訊正確 ,以使國會就議案之審議與相關職權之行使 ,得以符合

9   多數人民之普遍需求。在系爭法律二所定構成要件「就其所知的重要關
l0   係事項」,自 然是指受規範人所知 ,該次質詢或聽證議題之 「重要關係

l1   事項」,足以影響於資訊獲取權所欲實現之議案結果者 ,此於性質上並

12   非受質詢或受聽證調查之公務員不能預見或理解 j亦係維護權力分立制

l3   度 、有效發揮國會職權 ,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尤有甚者 ,是否滿足構
l碎   成要件、有無必要課子刑事處罰 ,尚必須經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 ,最

15   後尚係由司法機關透過審判程序予以判定是否該當構成要件 ,有無必要

lb   科處特定種類之刑罰 ,自 無違反法律明確性之可言 ,亦符合正當法律程
17   序之要求。
18三 、美國、德國之立法例 ,在立法機關為虛偽陳述之刑事處罰 ,範圍較我國

1p   更廣 :

20(一 )本案所增訂中華民國刑法第141條之1,其構成要件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

21   其認定程序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已如前述。衡諸先進民主法治

22   國家之立法例 ,對於在國會進行之正式程序中為虛偽陳述之行為 ,即使

23   未經宣誓或具結 ,仍均透過刑罰手段予以處罰 ,同 時渠等施以刑事處罰

“   之主體範圍、行為態樣以及法律效果 ,均較本次增訂中華民國刑法第141

必   條之1所定之主體範圍更廣、行為態樣更為多元、且刑罰效果更為強烈 ,

2b   再再印證本次所增訂中華民國刑法第141條之1並無任何違憲之疑義。具
27   體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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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法 18USCl00l(Jme25,1948,ch.645,62S七 a七.749;
Sept. 13, 1994, Pub. L. ll13-322, 七itleXXXII工 , §330016(l)(L),

l08 S七 at. 2147 .) 明定 :  Whoever, in any Πlatter within 七he

jurisdiction ofanydepartlllent oragencyof theUnitedStates

knowingly and willfu王 ly falsifies, conceals or covers up by

any trick, schellle, or device a Illaterial fact, or Illakes any

false, fictitious orfraudulent sta七 elllents or representations,

or lnakes or uses any false writing or docⅦ lent ㏑owing the 
￣

sametocontainanyfalse, fictitious or ff已 udulent statelllen七

or en七 ry,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七i七 le or ilⅡprisoned not

lllore than five years, or both.

就上開規定適用於立法機關時 ,其主趙範固不限於公務員 ,而你及於

包括人民在內之任何人 ;其行為態樣不限於虛偽陳述 ,而你及於以言

詞對重要事項為虛偽陳述及提出內容虛偽不安之文件 ;其刑罰效果為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罰金 。此外 ,上開規定之適用 ,也不論當

事人是否經過具結宣誓 ,也不論當事人係為書面陳述或口頭陳述 ,亦

不問陳述時有無製作筆錄 ,只要就重要事項為虛偽陳述 ,都構成犯罪。

德國研ll法第162條第2項規定 :

Die §§ 153 und l57 bis l60,  sowei七  Sie Sich auf falsche

uneidliche Aussagen beziehen, sind auch auf falsche

Angaben    vor    elneIll    Un七 erSuChungsausschuss    elnes

Geset2gebungsorgans des Bundes oder elnes Landes an2uwenden

在聯邦或各邦的立法機關的調查委員會中為虛偽陳述 ,就涉及未經宣

普的虛偽陳述而言 ,應適用第 153條以及第 157條至第 160條之規定

(參照李聖傑 、潘怡宏編譯 ,德國刑法典 ,2017年 6月 ,頁 226【 附

件 l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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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開條項所適用之德國刑法第 153條則規定 :

§ 153 Falsche uneidliche Aussage

Wer  vor  Gericht  oder  vOr  einer  anderen  2ur  eidlichen

Verne㎞ung von Zeugen  oder  Sachvers七色ndigen  zust出ndigen

S七elle als Zeuge oder Sachverst色 ndiger uneidlich falsch

auSSag七 ,  Wird Πli七  FreiheitSStrafe von drei Monaten bis zu

funf Jahren bestf也ft.

第 153條 【未經宣誓的虛偽陳述】
於法院或其他負責證人或鐖定人宣誓訊問之機構前 ,證人或鑑定人 ,

未經宣誓而為虛偽陳述者 ,處三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參照李聖

傑 、潘怡宏編譯 ,德國研l｜法典 ,2017年 6月 ,頁 223【 附件 l0】 )

就德國刑法典之上開規定 ,其所規範之上體範圍係包括任何在聯邦或

各邦的立法機關的調查委員會中為虛偽陳述者 ,與本次中華民國刑法

所增訂之第 141條之 1所規範主體限於公務員,主體:範圍更廣 ;此外 ,

在課子之刑罰效果上 ,德國刑法為三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與本

案所定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相較 ,更為

強烈 。應值注意者 ,德國刑法就在立法機關虛偽陳述之處罰 ,亦不以

宣誓為構成要件 。

德國著名之刑法典體系註釋書 (Wolter,SK一StGB一 Systematischer

KoΠlmentarzumS七rafgesetzbuch;第 162條註釋 ,作者 :MarkA.

Z° ller;9.Auflage2019【 附件 ll】 ),針對前開第162條 第2項之

規定 ,作 了清楚的說明 :

(1)該條文的前身德國刑法第153條第2項 ,係透過 2001年 6月 19

回《德國聯邦眾議院調查委員會法》(PUAG)第 2條將其納入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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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藉由制定刑法第 162條第 2項 ,立法者希望以此方式使其文義
2   配合第162條的新規定範圍;而不作任何實質變動。就此而言 ,第 162
3   條第2項部分擴張了總國刑法虛偽陳述罪的保護範圍 ,因 為只要是未
碎   經宣誓的虛偽陳述 (第 153條 )以及第157條至第160條涉及未經宣
5   誓虛偽陳述的構成要件 ,都會適用於在聯邦或各邦立法機關調查委員
b   會中的虛偽陳述。
7   (2)第 162條所保護的法益,除了國際法院與國與國之間的司法運作 ,
8   還包括了國會調查委員會的真實發現 ,以石在保鋼查委員會具有運作能
少   力並實現調查目的。
lO   (3) 透過第 162條第 2項 的犯罪規定 ,能確保國會調查程序的有效
11   性 ,因為就算是政治評價也必須以確定的事實為依據 。因此 ,宣稱這
12   個目標自始無法透過刑事處罰的手段來達成 ,需要 (目 前為止尚未作
必    出的)經驗研究證實。
l碎 (二)其次 ,根據 Dr.ButzPeters於 202上年2月 25日 於 Ne比 ZeitSchrift

15  furS七 rafrecht(新 刑法雜誌第41期 )所 發表 DieStrafbarkeit
16      unwahrer     Angaben     vor     einem     parlamentarischen

17   Untersuchungsausschuss(於 議會調查委員會為虛偽陳述的刑事責任),

18   一文【附件12】 中 ,已有介紹數則德國法對於政府官員於國會之調查委
19   員會前不實陳述遭判刑之案件。同樣地 ,今年2月 24日 明鏡周刊 【附件
20   13】 亦有報導 ,前奧地利總理 SebaStianKurz,於 2020年6月 向議會胡
21   查委會陳述 ,否認濫用其權力影響任命國營事業中遴選負責人安插其親
22   信 ,因 此觸犯奧地利刑法第288條第3項 ,受維也納地方法院判處八個月
23   附有緩刑之刑期。
2 伍、綜上 ,茲請 鈞庭依法駁回犖請人等之聲請 ,是所企盼 ,無任感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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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修正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及增訂
『中華民

國刑法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

之審議過程 。

l∼ 23

附件 2 周萬來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逐條釋論 3版 ,頁 69-70,

2020年 ;民國 84年 12月 29日 立法院第二屆第六會

期第 18次會議紀錄(節本)。

24∼28

附件 3 賴英照 ,法律明確與法律解釋一評憲法法庭 112年 憲

判字第 5號判決 ,台 灣法律人第 28期 ,頁 18-19,

2023年 。

29K31

附件 4 黃舒芃 ,法律明確性原則的制度功能評一司法院釋字

第 702號解釋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認定,裁判時報 N0.

17,頁 l0一 14,2012年 10月

32∼41

附件 5 許宗力 ,論法律明確性之審查 :從 司法院大法官相關

解釋談起 ,國 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1卷第 4期 ,

頁 1707,2012年 。

42∼45

附件 6 蘇永欽 ,喬太守式的分權 ,灑狗血般的人權 :簡評政

治壓力鍋煮出來的五八五號解釋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70期 ,頁 52-54,2005年 5月 。

46∼ 51

附件 7 廖元豪 ,論立法院調查權的界限與範圍 :釋字第五八

五號解釋與美國經驗的參照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78

期 ,頁 86-87,2006年 1月 。

52∼ 57

附件 8 廖元豪 ,立法院能否處罰撒謊的人民?:立法院調查

權的界限 ,月 旦法學教室 164期 ,頁 8,用 16年 6月

58∼ 60

附件 9 李惠宗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應有的法制設計 :從釋字 6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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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八五號解釋出發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78期 ,頁

102,2006年 1 月 。

附件 l0 李聖傑、潘怡宏編譯 ,德國刑法典 ,頁 223、 226,2017

年 6月 。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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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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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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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ㄒ接 ︳
貳、修正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及增訂 「中華民國刑法第五章之一

章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之審議過程

依憲法第63條規定 :「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次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條規定
:「 立

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 ,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
,其

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復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8條至第 12條規定
,本院對於議案

之審議 ,係採用讀會制度 ,亦即所謂三讀會程序。

本院於 l13年 5月 28日 三讀通過修正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增訂 「中

華民國刑法」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二案
,其立法程序均依上開

規定處理 。亦即自該修正二案提出後到完成三讀之立法過程 ,均經過 :院會一讀 、委

員會審查、黨團協商、院會二讀 、院會三讀等程序 。

上開修正二案於完成三讀後 ,本院隨即整理、核校三讀通過之條文
,並於同年 6

月5日 依憲法第72條規定 ,移送總統及行政院。

行政院對於本院三讀通過修正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增訂 「中華民國

刑法」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二案
,經研議認為有窒礙難行之處 ,

於呈奉總統核可後 ,於同年6月 11日 移請本院覆議 ,本院韓院長旋於 6月 13日 召集

黨團協商 ,決定 6月 lθ 日及 20日 召開全院委員會審查 ,審查時邀請行政院院長列席

說明 ,並由各黨團按政黨比例推派代表進行詢答 ,計有委員傳山尾萁等碎8人進行詢答
,

全院委員會於完成審查後 ,作成 「提報院會 ,以記名投票表決」之決議。覆議案於 6

月21日 院會進行記名投票表決 ,最後投票表決結果 ,出席投票委員 113人
,贊成維持

本院原決議者 62票 ,反對維持原決議者 51票 ,超過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 2

款所定全體立法委員2分之 1之人數 ,本院原決議予以維持 。本院並於當日(6月 21

日)將上開二件修正案再次咨請總統公布並函復行政院查照 ,總統隨於 6月 “ 日公布

〤 t。

以下即就上開二案於本院審議之過程列述如下 :

一
一 、院會一讀

本次三讀通過之修正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計有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

楊瓊瓔等 20人 、委員傳峴其等 52人 、委員傅山昆其等 52人 、委員翁曉玲等 1b人 、委



員傅峴萁等 52人 、委員翁曉玲等 16人 、委員吳宗憲等 lb人 、委員吳宗憲等 17人 、

委員吳宗憲等 17人 、委員吳宗憲等 16人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 、委員賴士葆等 20人 、

委員吳宗憲等 18人 、委員翁曉玲等 18人 、委員呂玉玲等 17人 、委員呂玉玲等 16人 、

委員鄭天財 SraKacaw等 lθ 人 、委員翁曉玲等 17人 、委員羅智強等 22人 、委員羅智

強等 31人及委員羅智強等 16人等分別提案共 22件 。院會進行處理時 ,其 中路案交

付委員會審查 巧 案於交付委員會審查後 ,再由委員會抽出逕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

商 ,另 有 2安本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另增訂 「中華民國刑法」第五章之一章
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 ,計有委員傅山昆萁等 52人及委員翁曉玲等 19人分別提

案共 2件 。以上各委員 (黨團)提案之處理情形整理如後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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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處理結果
序

號
院會日期及會次 提案委員 (幸田)及法案名稱

付委審查

1 l13年 2月 20日

第 ll屆 第 1會期

第 1次會議

台灣民眾鮆黨團擬具 「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付委審查

2 113年 3月 1日

第 11屆 第 1會期

第 3次會議

委員楊瓊瓔等 20人擬具「立法院職

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傳山昆萁等 52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3

4 委員傅山昆萁等 52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5 委員翁曉玲等 16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五條 、第二十九條及

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傅山昆萁等 52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

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

案」

b

7 委員翁曉玲等 1b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

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

案」

付委審查

8

l13年 3月 8日

第 l1屆 第 1會期

第碎次會議

委員傅山昆萁等 52人「中華民國刑法

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 、第一百四十

一 條
之 一 及

第 一 百 四
十

一 條
之

二
條

文草案」,請審議案 。

θ 委員吳宗憲等 16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l0 委員吳宗憲等 17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ll 委員吳宗憲等 17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l13年 3月 22日

第 11屆 第 1會期

第 6次會議

3

付委審查



12 委員吳宗憲等 16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
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
案」

l3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
案」

lㄔ 委員賴士葆等 20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

15 委員吳宗憲等 18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條文修正草安木」

16 委員翁曉玲等 18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

17 委員翁曉玲等 抄人「中華民國毋l︳法

增訂第一百四十條之一條文草
案」,請審議案 。

18 113年 猝月夕日

第 l1屆 第 1會期
第 8次會議

委員呂玉玲等 17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
案」

付委審查

l13年 5月 3日

第 l1屆 第 1會

期第 12次會議
自委員會抽 出

逕付二讀併案

協商

l少 委員呂玉玲等 1b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三及第
二十八條之四條文草案」

20 委員鄭天財 SraKacaw等 1少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21 委員翁曉玲等 17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2

113年 4月 12日

第 ll屆 第 1會期
第θ次會議

委員羅智強等 22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

付委審查

l13年 5月 3日

第 1l屆 第 1會

期第 12次會議
白委員會抽 出

逕付二讀併案

協商

ㄔ



委員羅智強等 31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23 l13年 玲月%日
第 1l屆第上會期

第 1l次會議

委員羅智強等 16人擬具「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安本」
2冷

逕付二讀

併案協商

百



二 、委員會審查

本院對於議案之審議 ,向來強調委員會中心主義 ,亦即議案之審議 ,＿章月向 「委員

會專業審查、院會政黨辯論」,以期兼顧立法品質、立法效率及院會政黨政治之平衡 。

上開二件修正案於 交付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後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共計召開 l

次會議進行專題報告、碎次會議進行法案審查 ,另 外舉行 3場公聽會 ,廣納學者專家的

專業意見 ,各次會議概況臚列如下 :

(一 ) 專題報告

l13年 3月 21日 第 8攻全娃委員會議
主席 :吳召集委員宗憲

會議內容 :邀請立法院秘書長列席就 「中華民國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及詢答模式之建議」進行專題報告 ,並備質詢 。
(本次會議有委員黃國昌、沈發惠、謝龍介 、莊瑞雄 、鐘佳濱、羅
智強、翁曉玲、林思銘、吳思瑤、傅峴其、吳宗憲、鄭天財 SraKacaw、

洪孟楷、謝衣鳳、王鴻薇、徐欣瑩、黃珊珊提出質詢 ;委員陳俊宇 、

楊瓊瓔提出書面質詢 。)

會議結果 :報告及詢答完畢。
(一二) 法案審查 (首次排審)
l13年 4月 1日 第 ll 次全娃委員會議               /
主席 :吳召集委員家憲

會議內容 :

1.審查
(l)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委 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3)委 員傳山昆其等52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4)委 員傳峴其等52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一草案」案。
(5)委員翁曉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 、第二十九條及
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委員傳山昆其等52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
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
(7)委員翁曉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
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

2.審查
(l)委員傳峴萁等52人擬具 「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 、第一百
四 十 一 條 之 一 及 第 一 百 四 十 一 條 之 二 條 文 草 案 」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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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 查         ．

(l)委 員雄智強等 20人擬具 「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2)台 灣民眾黨鱉團擬具 「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3)委員魯明哲等 24人擬具 「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本攻會議有委員黃國昌、沈發惠、陳俊宇、莊瑞雄 、羅智強、鍾佳濱

、傳山昆其、兵思瑤 、林思銘 、鄭天財 SraKacaw、 翁曉玲 、吳宗憲、
一    洪孟楷 、黃珊珊提出質詢 ;委員楊瓊瓔 、劉建國提出書面質詢 。)
會議結果 :報告及詢答完畢 ,均另定期膗縷審查。

(三 )′ㄙㄟ聽會

l13年 4月 3日公聽會

主席 :吳召集委員宗憲

會議內容 :「啟動國會改革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法案」公聽會

發言學者專家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左正東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吳威

志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林志潔教授、東海大學法律系暨法

律研究所林騰鴿教授、萬國法律事務所陳一銘律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學院陳鋕雄院長、萬國法律事務所陳鵬光律師、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盛杏湲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張其祿教授、國主清華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黃仁俊助理教授前立法委員黃世杰律師、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彭睿

仁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葛傳宇主任

列席機關代表 :

立法院副秘書長張裕榮、總統府第一局專門委員孫沒清、司法院行政訴訟及

懲戒驢廳長程怡怡、行政院法規會主任委員沈淑妃、行政院綜合業務處處長

彭紹博 、考試院保訓綜規處處長龔癸藝、監察院監察調查處處長楊昌憲、監

察院監察業務處處長王增華、審計部關鍵客計議題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林勝

賢、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專門委員葉昭宏、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參事蘇瑞

仁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法紀調查處處長王正誼、法務部檢察司司長郭永發 、

法務部參事廖江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培訓考用處專門委員賴家陽、中央

選舉委員會人事室主任楊智傑 、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專門委員戚雪

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專門委員蔡信誼、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籌備處法制事務組組長林裕嘉、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呂文忠、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專任委員許有為

本院發言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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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憲 (主席)、 黃國昌、牛煦庭、翁曉玲、吳思瑤、羅智強、莊瑞雄、鐘
佳濱、洪孟楷、沈發惠 (書面)

(四 )｜公攏令
l13年 4月 l0日轤
主席 :鐘召集 員佳濱

會議內容 :「如何落實國會調查/聽證權以有效監督行政機關 ,並避免侵犯
人民自由/隱私權」公聽會

發言學者專家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吳威志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

學院林志潔教授、義謙法律事務所林俊宏律師、東海大學法律系暨法律研究

所林騰鷂教授、萬國法律事務所陳一銘律師、弘鼎法律事務所陳又新律師 、

前立法委員黃世杰律師、黃帝穎律師辦公室黃帝穎律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楊智傑教授、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廖義銘教授、台灣
科技法學會劉尚志理事長、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劉嘉薇教授 、
大尹法律事務所謝孟羽律師、前立法院法制局局長羅傳賢前局長
列席機關代表 :

立法院副秘書長張裕榮、總統府第一局專門委員孫沒清、司法院行政訴訟及

懲戒廳廳長程怡怡、行政院綜合業務處副處長羅瑞卿、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

處檢察官張書華、行政院法規會科長薛宇舜 、考試院保訓綜規處處長龔癸

藝、監察院監察業務處副處長黃奕元、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專門委員葉
日召宏、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專門委員黃仁良、國防部法律事務司法紀調查處副

處長王秉豐、法務部參事廖江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培訓考用處專門委員
賴家陽、中央選舉委員會人事室主任楊智傑、公平交易委員會人事室主任施

華恩、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專門委員秦信誼、個人資料保護委員
會籌備處法制事務組組長林裕嘉、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專任委員許有為、國

家安全局秘書室李副主任

本院發言委員 :

鐘佳濱 (主席 )、 黃國昌、莊瑞雄 、羅智強、沈發惠 (書面)
(五 )

l13年 4月 l1日公聽會

主席 :鐘召蛗委直佳盪

會議內容 :「如何落實國會調查/聽證權以有效監督行政機關 ,並防範機密
外洩危害國安」公聽會

發言學者專家 :

前監察委員仇桂美前監察委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林志潔教
授、義謙法律事務所林俊宏律師、前監察委員周陽山前監察委員、國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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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紀俊臣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郭育仁所長、萬國法律事務所陳鵬光律師、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張峻豪教授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張顯超教授、前立法委員黃世杰律師、

台灣科技法學會劉尚志理事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劉書彬教授、國家政策研

究基金會黎家維副研究貝、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蘇子喬教授

列席機關代表 :

立法院副秘書長張裕榮、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梁

文傑 、總統府第一局專門委員孫浚清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廳長程怡

怡、行政院綜合業務處處長彭紹博 、行政院外交國lΥ方法務處參議張文豪、行

政院法規會科長薛宇舜、考試院保訓綜規處處長龔癸藝、監察院監察調查處

處長楊昌憲、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專門委員葉昭宏、外交部條約法律司

專門委員黃仁良、國防部法律事務司法紀調道處副處長王秉豐、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培剖｜考用處專門委員賴家陽、中央選舉委員會人事室主任楊智傑 、

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副處長楊益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

專門委員蔡信誼、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查核規劃組組長張育綾、不當

黨產處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聰賢、國家安全局秘書室李副主任

本院發言委員 :

鍾佳濱 (主席 )、 羅智強、黃國昌、莊瑞雄 、蔡易餘

(審查完竣 ,交求田協商)
l13年 4月 15日第 12攻全娃委員會議

主席 :吳召集委員宗憲

會議內容 :

1.

(l)繼續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2)繼續審查委員楊瓊瓔等 20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老︳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3)繼續審查委員傳山昆其等 52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4)繼續審查委員傳山昆其等 52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5)繼續審查委員翁曉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 、第二

十九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繼續審查委員傳山昆其等 52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

(7)繼續審查委員翁曉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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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
(8)審 查委員吳宗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9)審查委員吳宗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l0)審查委員吳宗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ll)審 查委員吳宗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 、第
十五條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
(12)審 查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條文
修正草案」案。
(13)審 查委員賴士葆等 20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
」案。

(14)審 查委員吳宗憲等 18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
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5)審 查委員翁曉玲等 18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2.

(l)繼續審查委員傳峴其等 52人擬具 「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
、 第 一 百 四 十 一 條 之 一 及 第 一 百 四 十 一 條 之 二

條 文 草 案 」 案 。

(2)審查委員翁曉玲等 19人擬具 「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一百四十條之一條
文草案┘案。

會議結果 :

1.「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奉」等15案 :

(1)大體討論完畢 ,進行逐條審查。
(2)均保留 ,送院會處理 。
(3)全案審查完竣 ,併案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公洪 ;須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吳召集委員宗憲出席說明。

2.「 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及第一百四十

一條之二條文草案┘等 2案 :

(1)大體討論完畢 ,進行逐條審查。
(2)委員翁曉玲等 19人提案增訂第一百四十條之一 ;委員傳山昆其等 52人
提案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 、增訂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及第一百四十一
條之二 ,均保留 ,送院會處理。
(3)全案審查完竣 ,併案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公決 ;須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吳召集委員宗憲出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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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委員 :吳宗憲 (主席 )、 鍾佳濱 、沈發惠、兵思瑤 、羅智強、柯建銘 、

莊瑞雄 、陳俊宇、翁曉玲 、沈伯洋、李柏毅 、賴惠員

(七 )｜法案蕃創

113年 4月 18日 第 14次全趙委員會議

主席 :鍾召集委員佳演

會議內容 :

審查

1.民進黨薰團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委 員呂玉玲等 17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   」案 。
3.委 員呂玉玲等 16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三及第二

十八條之四條文草案」案 。

4.委 員鄭天財 SraKacaw等 19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

5.委 員翁曉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次會議有委員黃國昌、扣了建銘 、羅智強、吳思瑤 、莊瑞雄 、林思銘

、陳俊宇、沈發惠、謝龍介 、吳宗憲、鍾佳濱提出質詢 ;委員翁曉玲

提出書面質詢 。)

會議結果 :報告及詢答完畢 ,進行大體討論 。

發言委員 :林思銘 、吳思瑤 、柯建銘 、謝衣鳳 、羅智強、莊瑞雄 、沈發惠、

陳俊宇、吳宗憲、沈伯洋、翁曉玲 、黃國昌

了佑註 :第 2 在 5 李均〞︸l13 年 月 3日 太 院 銘 1l 屆 第 1令期 12次院含決5

定自委員會守由出逕付二詩 ,與相關提 併案協商〕

(八
)﹉陸墓籃╛
l13年 4月 25日 第 17次全娃委員會議

主席 :鐘召集委員佳濱

會議內容 :

1.

(l)繼續審查民進黨黨團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繼續審查委員呂玉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案。

(3)繼續審查委員呂玉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八條

之三及第二十八條之四條文草案」案。

(4)繼續審查委員鄭天財 SraKacaw等 19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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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繼續審查委員翁曉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6)審查委員羅智強等 22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
(本次會議有委員沈發惠、羅智強、陳俊宇、莊瑞雄 、黃國昌、林思銘 、
沈伯洋、吳思瑤 、柯建銘 、鄭天財 SraKacaw、 王鴻薇 、翁曉玲 、范
雲、鍾佳濱提出質詢 ;委員傳峴萁、吳宗憲提出書面質詢 。)

會議結果 :報告及詢答完畢 ,另 定期繼續審查。

發言委員 :范雲、羅智強、陳俊宇、沈伯洋 、沈發惠、林思銘 、吳思瑤 、柯
建銘 、翁曉玲 、吳宗憲、謝龍介

(佑註 :第 (2)至 (6)案均於 l1 3 年 5月 3日 本院銘 11 扂 銘 l全期第 12攻
院含決定自委員會抽出選付二一豉 ,與相關提朱併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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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黨團協商

(一 )l13年 5月 8日
茲因委員會審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 「中華民國刑法」二案作成均須交黨團

協商之決議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0條第 1項規定 :「議案交由黃團協商時 ,由該

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聲團負責召集 ,通知各鮆團書面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 ,該院

會說明人為當然代表 ,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但院會說明人更換黨團時
,則由原所屬

黨團另指派協商主席。」召集委員吳委員宗憲依相關規定於 l13年 5月 8日 召集黨團

協商 ,爰將協商會議節錄如下 :

主席 :吳委員宗憲

協商主題 :

. 1.
(1)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委員傳峴其等 52人 、委員傳峴其等 52人分別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曉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十五條 、第二十九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傅山昆其等 52人 、

委員翁曉玲等 16人分別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

條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宗憲等 16人擬具 「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告r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兵宗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宗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宗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委員

賴瑞隆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賴士葆等 20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委員

吳宗憲等 18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修

正草案」及委員翁曉玲等 18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2)委 員羅智強等 31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及

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智強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3)委 員呂玉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

案┘ 、委員呂玉玲等 16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三

及第二十八條之四條文草案」、委員鄭天財 SraKacaw等 19人擬具 「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曉玲等 17人擬具 「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智強等 22人擬具 「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2.委 員李彥秀等 17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七十一條之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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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修正草案」。

3.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傅山昆萁等 5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

增 訂 第 五 章 之 一 章 名 、第 一 百 四 十 一 條 之 一 及 第 一 百 四 十 一 條 之 二 條 文 草 案 」

及委員翁曉玲等 19人擬具 「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一百四十條之一條文草案┘
案。

4.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羅智強等20人擬具「立法委員互選
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鮆團擬具 「立法委員互

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魯明哲等24人
擬具 「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5.委員傅峴其等52人擬具「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邀請立法院
秘書長列席就 「中華民國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及詢答模式之建議┘進

行專題報告 ,並備質詢 。

會議結果 :(未有協商結論 )
(節錄自公報 )

主席 :因 為有黨團代表沒有出席討論 ,所以無法達成共識 ,本 日五案 ,就是
五個主題 ,因 為仍待繼續溝通取得共識 ,後續會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十二章相關規定辦理。

吳委員思瑤 :再擇期協商 !

主席 :不是 ,那我們就直接送院會。

(二 )l13年 5月 16日

因前開二案由委員會召委所邀集之黨團協商未獲得共識 ,民進薰黨團乃提識請韓
院長召集協商 ,韓院長隨於 l13年 5月 16日 召集各黨團負責人進行協商。會議中因
朝野鮆團負責人所持立場分歧甚大 ,實難取得協商共識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1

條之 1規定 :「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 ,由 院會定期處理 。┘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8條第 1項規定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 ,得由院長或
各鮆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

(三 ) 113年 5月  17 日

院會主席韓院長針對上開二案進行二讀前 ,再次於當日中午 l1時 49分 、下午 2
時 53分 、3時 7分三度向院會宣告請各黨團幹部至議場三樓進行協商。嗣因協商均
未獲得共識 ,主席乃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1條之 1規定 ,進行處理 。(上開二案
經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113年 4月 15日 第12次全娃委員會議審查完埃及決議須交由

索田協商 ,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13年 4月 17日 將審查報告發文子議事處 ,議事處
於同日收到公文後隨即發文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0條之規定 ,由 國民索︴田負
責召集協商 ,請各索田指派代表參加 ,並由兵委員宗憲擔任協商會議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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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院會二讀

(一 )l13年 5月 17日

第l1屆 第 1會期第14次會議

主席 :韓院長國瑜

討論事項第一案 :土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廣泛討論時經 2位委員發言後 ,國 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 ,經舉手表決結

果 ,予以通過 。

2.民進黨鮆團於廣泛討論後提議撤銷本案 ,經舉手表決結果 ,不予通過 。

3.國 民黨黨團於第二條條文通過後 ,提議討論事項第一案逐條討論各條文
,

竹
   僅宣讀各黨團再修正動議 ,其餘均列入公報紀錄 ,經舉手表決結果 ,予以

一   通過 。
4.本 日會議二讀時通過第二條 、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二 、

第十五條之四、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其中除第二條於逐條討論

時未有委員發言 ,第 十五條之一及第十五條之四計有 2位委員發言外 ,其

餘條文均經 1位委員發言後 ,由 國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後進行處理 。

(二 )113年 5月 21日

第ll屆 第 1會期第 14次會議

主席 :攤院長國瑜

討論事項第一案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民進鱉黨團於第二十五條條文通過後提議全案重付審查 ,經舉手表決結

果 ,不 予通過 。

2.本 日會議二讀時通過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

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 、第三十條 、增訂第三十條之一 、第三十一條 、第四

十四條 、第八章章名 、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 、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

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二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九條 、第五十條

及增訂第五十條之一條文 ,以上章名或條文於逐條討論時均經 1位委員發

言後 ;由 國民黨鮆團提議停止討論後進行處理 。

3.本 日會議於增訂第五十條之一條文處理完竣後 ,因 會議時間近晚上 12點
,

爰決議 :增訂第五十條之二以下條文 ,下次會議繼續進行二讀 。

(三 )l13年 5月 24日

第 1l屆 第 1會期第 15次會議

主席 :韓院長國瑜

討論事項第一案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二讀時通過增訂第五十條之二 、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 、

增訂第五十三條之一 、增訂第五十三條之二 、增訂第五十三條之三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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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之一章名 、增訂第五十九條之一、增訂第五十九條之二 、增訂第五

十九條之三、增訂第五十九條之四、增訂第五十九條之五 、增訂第五十九

條之六 、增訂第五十九條之七、增訂第五十九條之八及增訂第五十九條之

九條文 ,以上章名或條文於逐條討論時均經 1位委員發言後 ,由 國民黨黨
團提擸停止討論後進行處理 。

(四 )l13年 5月 28日

第 ll屆 第 1會期第 15攻會議
主席 :韓院長齒瑜

討論事項第一案 :且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二讀時通過第五十七條及增訂第七十四條之一條文 ,以上條文於逐條討論

時均經 1位委員發言後 ,由 國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後進行處理 。
討論事項第二朱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廣泛討論時經 3位委員發言後 ,國 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 ,經舉手表決結
果 ,予以通過 。

2.二讀時通過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山十一條之一條文 ,以上條文於
逐條討論時均經 1位委員發言後 ,由 國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後進行處理。

茲將上開二案於院會二讀逐條討論時之處理情形整理如下 :

16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

設逐條討論 在場委員人故 贊成者人軟 通過跟本

第二條
1 ll 1 57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薰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十五條
l 0 1 55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十五條之一

98 49

照國民鮆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嗣經反表決 ,反對者m人 。贊
成者多數予以通過】

第十五條之二
l02 58

照國民鱉黨團及台灣民人甲人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十五條之四
0 1l 58

照國民聲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十七條
(不予修正 )

l02 57

照國民黨黨團、台灣民人甲人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及民進黨黨

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維持現行條

文

第二十二條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第二十三條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鮆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第二十五條
l09 61l

照國民黨薰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二十六條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第二十八條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第二十八條之三
(不予增訂) l08 104

照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及民進黨薰

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不予增訂

第二十八條之四
(不予增訂 ) 108 85

照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駕鱉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及民進薰黨

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不 予增訂

第二十九條
l08 60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琣了第二十九條

之 一
108 59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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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之二
(不予增訂 ) 106 l04

照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及民進黨黨
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不 子增訂

第三十條
l07 59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甲人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三十條之

107 59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三十一條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第四十四條
l09 60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入章章名

l09 60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章名通過
第四十五條

l lll 60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四十六條

l07 59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薰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四十六條
之 一

l07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四十六條

之 二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第四十七條
l09 59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四十八條

l09 59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四十九條
1 0 9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五十條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增訂第五十條之
106 59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條之

ll1 60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五十條之三
(不予增訂 )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嘻了
第五十條之四
(不予增訂 )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五十條之五
(不子增訂 )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 一了

一

步曾 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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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條之六
(不予增訂 )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宅了

第五十一條
109 59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五十二條
109 59

照國民黨薰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五十三條
109 60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三條

之 一

l11 l00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增訂第五十三條

之 二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增訂第五十三條

之 三
無異議通過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增訂第九章之一

章名
106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鱉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章名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
一

l06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 二
106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 三
l07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鯊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 四
l07 57

照國民黨費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 五
104 57

照國式黨鮆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 六
107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 七
l07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 八
l07 58

照國民黨薰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九條

之九
107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鮆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五十三條之十

(不予增訂)

l06 l04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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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之十
四

(不子增訂 )

l06 l05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五十四條
(不予修正 )

l06 l03
照民進黨鮆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維持現行條文 ,不 予修正

第五十六條
(不予修正 )

l04 99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維持現行條文 ,不 予修正

第五十六條之一
(不予增訂 )

l06 l06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五十六條之二
(不子增訂 )

l06 l05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五十七條
上06 106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

過

第五十七條之
一(不子增訂 )

第五十八條
(不予修正 )

l06 l 0 1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l06 l02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第五十九條
(不予修正 )

l06 1 0 l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維持現行條文 ,不 予修正

增訂第七十四條

之 一
l02 l0l

照民進薰黨團再修正動議第七十
四條之一條文通過

第十二章之一章

名

(不子增訂)

l 0 1 l00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蟻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七十四條之一
(不予增名丁)

l08 90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七十四條之二
(不予增訂 )

l08 98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七十四條之三
(不予增訂 )

l06 97
照民進黨薰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七十四條之四
(不予增訂 )

106 98
照民進鮆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子增訂

第七十四條之五
(不予增訂 )

l06 87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第七十五條之一
(不子增訂 )

l06 94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子增訂

第七十五條之二
(不予增訂 )

l02 96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通過 ,

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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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逐條討論
﹉
在場委員本球

一
贊成者人軟 通過版本

第一百四十條之

(不予增訂)

l06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通過 ,不 予

增訂

增訂第五章之一

章名
l06 58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眾鱉薰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章名通過

增訂第一百四十

一條之一
l06 56

照國民鮆黨團及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第一百四十一條
之 二

(不予增訂)

106 54

照國民黨黨團及台灣民人甲人鱟黨團

共同所提再修正動議通過 ,不 予

弭牚名丁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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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院會三讀

(一 )l13年 5月 28日

第 ll屆 第1會期第15坎會議
主席 :韓院長國瑜

討論事項第一案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全案經過二讀後 ,國 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

經舉手表決結果 ,予以通過。
2.三讀時 ,國 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ll條規定 ,

提請將全案付表決 ,經舉手表決結果 ,全案子以通過。
3.本案完成三讀程序 ,作成決議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

第 三 十 條 之 一 、第 四 十 六 條 之 一 、第 四 十 六 條 之 二 、第 五 十 條 之 一 、第 五

十條之二 、第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五十三條之三 、第九章之一章名 、第五十

九條之一至第五十九條之九及第七十四條之一條文 ;並將第二條 、第十五

條 、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二 、第十五條之四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
三條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 、

第三十一條 、第四十四條 、第八章章名 、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 、第四

十七條至第五十條 、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通

逛L。

4.委 員傳山昆其等 31人針對三讀之決議提出復議 ,經舉手表決結果 ,復議案
不通過 。

5.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計有委員吳思瑤等 72人發言 。
討論事項第二朵 :中 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全案經過二讀後 ,國 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

經舉手表決結果 ,予以通過 。

2.三讀時 ,國 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l1條規定 ,

提請將全案付表決 ,經舉手表決結果 ,全案子以通過 。
3.本案完成三讀程序 ,爰作成決議 :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

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 。
4.委 員傅峴其等38人針對三讀之決議提出復議 ,經舉手表決結果 ,復議案
不通過 。

5.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計有委員沈伯洋等 18人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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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議事錄確定

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5猝 條之規定 :「每次院會之議事錄
,於下次院會時 ,由秘

書長宣讀 ,每屆最後一次院會之議事錄 ,於散會前宣讀 。(第一項)前項議事錄
,出

席委員如認為有錯誤 、遺漏時 ,應以書面提出 ,由主席逕行處理。(第二項 )」 上開

二案之第 11屆 第 1會期第主碎次及第必次會議議事錄 ,分別於第15次及第16次會

議宣讀後 ,均無出席委員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 ,院會主席即宣告議事錄確定。

七 、覆議

本院於 l13年 5月 必 日第 ll屆 第 1會期第王5次會議三讀通過修正 「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部分條文 、增訂 「中華民國毋ll法」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

一條文二案 ,上開修正二案於完成三讀後 ,本院隨即整理 、核校三讀通過之條文
,

並於同年 6月 5日 依憲法第72條規定 ,移送總統及行政院 。

行政院對於本院三讀通過修正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 、增訂 「中華民

國刑法」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二案
,經研議認為有窒礙難行

之處 ,爰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 ,呈奉總統核可後 ,於同年 6月

11日 移請本院覆議 。本院韓院長旋於 6月 13日 召集黨團協商
,決定定於 6月 19日

及20日 召開全院委員會審查上述二件覆議案 ,審查時邀請行政院院長列席說明
,各

日分別由國民黨鮆團推派 1主 人 、民進黨黨團推派 11人 、台灣民眾黨鱉團推派 2人

進行詢答 ,並定於 6月 21日 院會上午報告事項處理完畢後
,進行記名投票表決。

全院委員會依上開協商結論於 6月 19及 20日 召開 ,審查時由行政院院長列席

說明 ,並答復委員詢問 ,二 日會議計有委員傅山昆萁等碎8人進行詢問 ,全院委員會於

完成審查後 ,作成 「提報院會 ,以記名投票表決」之決議 。

6月 21日 院會於報告事項處理完畢後即進行覆議案之處理事項
,上述二件覆議

案經記名投票表決結果 ,出席投票委員 l13人 ,贊成維持本院原決議者 62票
,反對

維持原決議者 51票 ,超過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 2款所定全體立法委員2分

之 1之人數 ,本院原決議均予以維持 。本院並於當日 (6月 21日 )將上開二件修正

案再次咨請總統公布並函復行政院查照 ,總統隨於 6月 2碎 日公布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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